
立法会十四题：《建筑物管理条例》 

＊＊＊＊＊＊＊＊＊＊＊＊＊＊＊＊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经修订后的《建筑物管理条例》（第３４４章）第２８条及《建筑物管理（第

三者风险保险）规例》（第３４４章附属法例Ｂ），将于二○一一年一月一日生

效。该等条文规定所有业主立案法团（法团）须为大厦的公用部分及其财产购买

第三者风险保险，并须保持该保单有效，若法团不遵从该规定，法团的管理委员

会（「管委会」）委员须承担责任，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五万元。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就上述条文进行的宣传及推广工作（包括民政事务处与法团沟通和接触的

次数和情况）为何；当局有否评估法团在遵从上述规定时可能面对的困难；若有，

困难为何；有否研究并提供任何支持和协助；若否，原因为何，当局是否只顾修

例，而未有顾及实际情况和提供不足够的配套措施；及 

 

（二）鉴于有业主指出，现时约有８００多幢私人楼宇因集资困难或保费过高等

问题，无法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最终可能出现大量违法个案，甚至爆发管委会

委员离职潮，当局有否了解相关情况，以及提供适切的协助（包括连系大厦业主、

协助集资和作中间人与保险公司和银行商讨等），藉以增加其购买第三者风险保

险的机会；以及当局会否考虑暂缓执行有关罚则一年，让法团有足够时间购买第

三者风险保险？ 

 

答复： 

 

主席： 

 

  强制业主立案法团（法团）为大厦公用部分及法团财产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

（保险），旨在减低一旦意外发生业主所面对的风险，同时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保

障。 

 

  立法会在二○○七年通过《建筑物管理条例》（条例）第２８条的修订及《建

筑物管理（第三者风险保险）规例》（规例）。政府在二○○八年十二月咨询立

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后，宣布将有关法例的生效日期定为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以便法团有足够时间为建筑物购买保险。 



 

  规例规定保单承保的第三者风险法律责任，须包括法团就大厦公用部分及法

团财产而对第三者身体受伤或／及死亡所负的法律责任。每份保单就每宗事故的

承保额，不得少于一千万元。 

 

  有关法例实施后，法团如未有按规定购买保险，即属违法，一经定罪，管理

委员会（管委会）的每名委员可处罚款五万元。然而，管委会委员如能证明他们

已尽了努力购买保险，即可以作为免责辩护。 

 

  就质询的两个部分，现答复如下： 

 

（一）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处）一直以来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及协助法团购买

保险。我们主动逐一联络有关的法团，按法团的情况及需要提供一篮子协助，包

括向业主推广保险的重要性，提供购买保险的数据，以及协助法团召开会议商讨

购买保险的事宜等。 

 

  据我们了解，保险公司在接获法团投保的要求后，一般会根据多项因素进行

风险评估，例如楼龄、是否有僭建物、大厦的维修和保养状况及其索偿纪录等。

因此，保险公司是否承保，以及保费水平，是量化风险的指标。我们知道一些楼

龄高或有违例建筑的大厦法团，可能遇到投保被拒或保费高的情况。针对这些个

案，我们已积极向有关法团介绍各种楼宇维修贷款及资助计划，鼓励法团进行维

修，改善楼宇的状况，让法团在进行所需的维修工程后，以较低的保费投保。 

 

（二）经过上述民政处的努力，截至今年九月止，已购买保险的法团大厦已有１

５,５４２幢，占总数９５.４％。尚未购买第三保的法团大厦约为７５０幢，占

总数４.６％，其中约３０％尚未购买保险的法团表示其大厦正在进行维修，待

维修后便会购买保险；而接近２０％的法团正向保险公司索取报价。若法团为大

厦购买保险时遇上困难，只要按下述的步骤，证明法团已积极尽力尝试投保，我

们在法例生效后，不会实时对法团提出检控： 

 

  第一，法团应立即联络各区民政处，我们会向业主提供购买保险的数据，以

及协助法团召开会议商讨购买保险的事宜等。 

 

  第二，遇有法团投保被拒的个案，我们会把个案转介予香港保险业联会提供

协助。我们亦会向法团提供获香港保险业联会授权承保大厦第三保的保险公司的

名册，以及香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所提供的保险顾问公司名单，以帮助法团顺利

购买保险。 

 



  第三，在了解投保被拒的原因后，如果旧楼法团在组织维修工作上需要协助

的话，我们会安排物业管理专业人士提供一站式大厦管理服务，包括协助法团补

选委员空缺，使法团能正常运作，就如何改善大厦维修状况提出建议及协助进行

招标，以及协助法团申请政府和其它支持机构的各种贷款资助计划等，让法团在

合理的时间内能够成功购买保险。 

 

  为进一步释除法团和业主对有关法例的疑虑，民政事务总署已于本月初发信

通知所有法团上述安排，并邀请他们出席总署联同香港保险业联会在本月下旬举

办的新一轮地区讲座，解答尚未购买保险的法团和业主的问题。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星期三） 

 


